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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干线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方案
上报国务院

专家解读

今日普法

美国将中国诉至WTO 汽车零部件再“中枪”

本期说法

■ 本报记者 舒 畅

资源税改范围将扩展 稀土或成下一目标

近日，美国将中国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

品补贴政策诉至世界贸易组织（WTO）。继

2009 年中美轮胎“特保案”之后，美国再次

大范围地“苛难”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将矛

头直指总额达 691 亿美元的中国汽车及零

部件出口。

美称该国汽车产业受打击

据悉，这是奥巴马政府针对中国提起的

第八次诉讼，也是今年以来第三次向 WTO

“状告”中国。美方在向 WTO 提起的磋商

请求中称，中国政府在 2009 年至 2011 年间

对汽车及零部件企业提供了至少 10 亿美元

的“补贴”，认为中国“非法”补贴汽车产业意

图在于提高汽车及其部件对美国出口，并以

此来打击市场规模高达 3500 亿美元的美国

汽车业。

美 方 表 示 ，该 国 汽 车 业 正 处 在 摆 脱

严 重 衰 退 并 逐 步 复 苏 的 过 程 中 ，而 中 方

对 相 关 产 品 的“ 补 贴”毫 无 疑 问 会 延 缓 这

一进程。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的《2011

年汽车零部件进出口分析》显示，2011 年，

中国汽车零部件出口总额为 532.62 亿美元，

其 中 ，出 口 美 国 市 场 的 零 部 件 金 额 达

120.7 亿美元，占我国汽车零部件出口总金

额的 24。35%，同比增长 26.44%。

“截至去年，美国已经成为中国汽车零

部件最大的出口国。对美国的诉讼行为，商

务部表示强烈抗议。”中国商务部条约法律

司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该官员分析认为，美国正值大选，上述

消息是在美国的汽车产地俄亥俄州宣布的，

这表明美国对中国提起诉讼不乏出于政治

层面的考虑。

汽车分析师张志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我认为美国再度起诉中国汽车及零

部件产业补贴政策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出

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中国汽车的整车出口虽

然没有威胁到美国，但零部件的出口确实会

对美国相关产业造成一定冲击，因为中国汽

车零部件性价比高，有可能会影响美国零部

件产业中技术含量不高的部分。二是于美

国大选竞争的需要。三是美国于 2009 年实

施的针对中国的轮胎特保措施已经到期，中

国对美国的轮胎出口可能恢复到了一个比

较高的水平，因此需要采取措施制约中国的

出口。”

补贴并不违反WTO规则

此次，美国向 WTO 提出的诉状中还涉

及中国的“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项

目，认为这些项目存在中国政府对企业提供

的大量的补贴。

美国贸易代表柯克确认，这一项目已

帮助中国的汽车及其零部件出口额从 2001

年的 74 亿美元，增至 2011 年的 691 亿美元。

从 2006 年 8 月到 2012 年 5 月，中国已在

长春、重庆、上海、武汉等地建设了 12 个“国

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中国商务部进

出口公平贸易局官员接受采访时表示，建立

“出口基地”是中国政府提升企业海外竞争

力，打造汽车强国的有效手段之一。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

员梅新育在其博客上撰文称，在特定地区采

取措施吸引特定产业的企业聚集，形成生产

和出口基地，有利于铸就强大的竞争力。

根据国际奉行的《补贴与反补贴协议》，

国家政府对产品的补贴分为三类：禁止性补

贴、可诉补贴和不可诉补贴。其中，不可诉

补贴是 WTO 所许可的，不必提交 WTO 争

端解决机构处理，不得对享受该项补贴的进

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

梅新育毫不讳言地表示，尽管中国一些地

方政府在发展汽车产业和其他特定产业时使

用了一些可以划入“补贴”范畴的政策工具，但

并不是所有补贴都违反 WTO 的有关协定。

在专向性补贴中，对公司进行研究活动的援

助，对高等教育机构或研究机构与公司签约进

行研究活动的援助均属于不可诉补贴。

“入世后，中国大面积清理经济法规，大

多数‘汽车产品生产和出口基地’实施的补

贴项目都属于研发援助。此外，国内各产业

享受的各类补贴多数属于临时性补贴，而在

WTO 的历史上，成员方保留的非歧视原则

的例外与豁免动辄 10 余年，保留数十年者

也并不鲜见。”梅新育说。

“其实政府并没有直接给企业钱，这次

美国指责‘出口基地’对于汽车及零部件的

补贴主要是以对商务活动的支持体现出来

的，例如展会、宣传等。”盖世汽车网总裁陈

文凯表示，“美方起诉的另一个方面是出口

退税，但其实这也是很多国家都有的，非常

普遍。”

9 月 17 日，美国就中国对汽车及汽车零

部件产品的补贴政策提起世贸组织（WTO）

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请求。这是今年来，

奥巴马政府在 WTO 对中国提起的第三宗

申诉。同日，中国就美国对其《1930 年关税

法》修订法案（即 GPX 法案）中违反 WTO

规则的错误做法，提出与美国在 WTO 争端

解决机制下进行磋商，正式启动争端解决程

序。由此，双方在 WTO 层面开始了新一轮

的“反补贴”较量。

早在 1985 年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

“乔治城钢铁案”中，美国就确立了其反补贴

法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原则；

而 1991 年的“中国电风扇案”，美国商务部开

始尝试有条件地对“市场导向行业”征收反

补贴税；2006年的“铜版纸案”堪称美国对华

“双反”调查升级的第一案，从那年始，美国

先后对中国产品发起了 30 余起反补贴调查；

直至最近的“非公路用轮胎案”（GPX 案），美

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于去年年底判决美国

的反补贴法不适用于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

家”，才有力重创了美国对华反补贴措施。

但是从 2012 年 3 月 5 日至 3 月 13 日，美

国突然“高效率”地为中国“量身定做”了一

项法律，该法律顺利地通过众议院、参议院

的表决并经奥巴马总统签署而生效。这项

法律对美国《1930 年关税法》进行了修订，修

订案允许美国商务部保留相应权力，对从中

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所谓受

补贴商品征收反补贴关税，且备受争议地将

该修订案的生效时间回溯至 2006 年美国对

中国发起的第一起反补贴调查。自该法修

订后的一周内，即 3 月 13 日至 20 日，美国针

对中国出口产品又启动了 6 起贸易保护行

动，贸易摩擦再一次升级。

近年来，美国不断在“补贴”问题上对中

国穷追不舍。因为美国深知，相比于反倾

销，反补贴的杀伤力更强，因为它针对的是

一个政府对企业所提供的各种优惠条件和

政策。欧盟一名官员曾将对华反补贴诉讼

比作“向航空母舰发射的一枚鱼雷”。中国

逐渐崛起成为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美国国

内散布着“中国威胁论”。美国将其国内失

业问题统统归罪于美中贸易逆差，日前美国

经济政策研究所发表题为《中国税，美中贸

易逆差不断增加导致美国 270 万人失业，各

州均有影响》的报告。报告指出，自中国入

世以来到 2011 年，美中贸易逆差增加 2175

亿美元，导致美国失业 270 万，其中 210 万

（占比 76.9%）的失业来自制造业，占同期美

国制造业失业总数的一半以上。因而，打压

中国的生产商和中国产品以扭转美中贸易

格局成为美国贸易保护的传统“保留项目”，

而反补贴毫无疑问成为美国评价中国经济

制度的所谓“利器”。当对中国反补贴诉讼

成立并累加到一定数量，则会使贸易伙伴质

疑中国的产业政策导向和中国政府提供的

公平竞争环境，并对中国稳定的经济发展产

生负面影响。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尤其

是与欧美之间）贸易摩擦的重灾区。

美国《华尔街日报》9 月 15 日发表社论，

批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最新推出一

个“敲打中国”的竞选广告是试图通过玩弄

贸易保护主义伎俩来捞取选票。而奥巴马

则利用现任总统的优势，在该社论发表之后

的两天，就提起针对中国在汽车及汽车零部

件产品方面的补贴政策寻求 WTO 争端解决

机制下磋商请求的，以此回击罗姆尼的批评，

而奥巴马总统之前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通过

《1930 年关税法》的修订法案也处于该目的。

值美国大选，借助“贸易保护”捞选票成了共和

党与民主党候选人不谋而合的策略，更何况是

针对中国这一极具潜在威胁的竞争对手。历

史上美国大选候选人借助贸易保护捞选票的

例子并不鲜见，前总统候选人蒙代尔、格普哈

特、克里、布坎南、佩罗等都曾这么做过。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

美关系走向何方不仅关系到各自的发展前

景，而且还关系到全球经济与政治格局。近

年来，美国在贸易救济领域，尤其是反补贴

问题上，不断向中国发难，使得两国贸易摩

擦“常态化”，美国甚嚣尘上的贸易保护主义

无疑会对之后的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产生巨

大的负面影响。

（本文作者系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法学部

讲师）

■ 刘素霞

反补贴成中美贸易摩擦“高发区”

本报讯 记者在第九届中国国际中小

企业博览会上获悉，今年 4 月国务院出台

的《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

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到的

150 亿元规模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研究

方案已基本完成，并将择机上报国务院。

据悉，《意见》从财税、金融、公共服务

等领域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其中

提到，中央财政将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

基金，在 5 年内安排 150 亿元资金（2012 年

安排 30 亿元），用于引导地方、创业投资

机构及其他社会资金支持初创期的小型

微型企业。

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如今

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如何？广州温州商会

会长朱清国用一组数据进行描述，“我的会

员企业将近 26 万家（基本是中小企业），有

25%基本上是亏的，有 25%能持平，有 25%

能赚钱，有 25%在做与不做之间挣扎。换

言之，在这 26 万家会员企业里，有 3/4 的企

业处于不盈利状态。”

据有关人士透露，国家有关部门将采

取一系列措施为出口企业带来真金白银的

好处。据财政部消息，自 2012 年 10 月 1 日

起，国家将取消海关监管手续费。同时，自

2012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对所有出入境货物、运输工具、集装箱及其

他法定检验检疫物免收出入境检验检疫

费，采取以上措施，可减轻外贸企业负担约

35 亿元。 （张 燕）

本报讯 业内人士预计，目前国内稀土价格平稳，将

稀土资源税征收方式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时机已

到。一旦稀土领域的资源税改为从价计征，则与稀土相

关的上下游产品价格或将受到影响。

稀土价格涨跌的本质是国内与国外、产业上游与下

游之间的利益博弈。2005 年之后，中国控制了全球 95%以

上的稀土资源供给，日美等国则依靠在稀土新材料领域的

先发优势，获取了稀土产业链上的超额利润；2011 年凭借

着供给垄断优势，在密集出台的产业政策的配合之下，半

年之内国际稀土原料价格出现数十倍的涨幅；然而，由于

中国稀土行业的先天性缺陷和外部供给的冲击，2011 年

下半年至今，稀土原料价格出现了 60%以上的跌幅；表明

在这场利益博弈中，中国稀土行业基本落败。

有专家预计，未来 3 年中国稀土资源大国的地位将

受到强烈冲击。受 2011 年稀土价格暴涨的影响，海外稀

土矿山开始重启，产能迅速释放，有些超过国内的预期；

通过行业的需求与供给分析，中国稀土冶炼产品的全球

市场占有率或将从 2010 年的 95%下降至 2015 年的 63%，

绝对数量或将从 12 万吨下降至 9.3 万吨。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面对海外矿山的冲击，中国稀

土行业再次回到低价倾销老路上的可能性极小。因此，面

对可能缩小的市场容量，推动行业结构调整、提升产品附

加值是实现国内稀土行业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而加强国

内稀土行业的产业集中度，最终形成两至三家大型企业集

团是做强稀土行业的关键一步。

随着国家工信部《稀土行业准入条件》的正式发布，

中国稀土行业将迎来新一轮的兼并重组高潮。（杨仕省）

插图设计/高阳文

本报讯 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创新金融

服务科技的方式和途径，加大多层次资本

市场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扩大非上

市股份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试点范围。

《意见》提出，在“十二五”期间完善国

家创新体系，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5%左

右；确立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企

业研发投入明显提高，全社会研发经费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 2.2%。

此外，《意见》特别强调完善科技支撑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的机

制。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部署创新

链，突破技术瓶颈，掌握核心关键技术，推

动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

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

产业快速发展，增强市场竞争力，到 2015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力争达到 8%左右，到 2020 年力争

达到 15%左右。尤其是，要加大对企业主

导的新兴产业链扶持力度，支持创新型骨

干企业整合创新资源。 （梁 敏）

国务院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
支持科技企业

本报讯 有消息人士透露，由国家发改

委牵头制订的煤价并轨方案，目前已经通过

发改委内部程序，上报国务院待批。

就煤价并轨方案的有关问题，发改委

专门展开调查。“国家发改委召集铁道部、

交通部、国家能源局、煤炭工业协会等部门

先后赴山西、内蒙古开展调研，掌握当前煤

炭经济运行和地方煤炭交易市场建设状

况。”煤炭工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说，“调研的

一个重要议题是就合并重点电煤价格与市

场煤价格听取企业和地方的意见。”

时至今日，电煤价格实行的仍是重点

合同电煤价格和市场煤炭价格双轨制。不

过，多位接受媒体采访的业内专家认为，现

今市场煤和合同煤价差小、电煤储备充足，

正是煤价并轨改革的好时机。

国家发改委给出的消息称，新方案有

两大改变，一是自 2013 年煤炭产运需衔

接方案起，重点电煤中长期合同期将改为

2 至 5 年，并由供需双方按基准价加自动

调整方式定价，其中，基准价由发改委确

定。二是煤电联动的浮动范围由 5%扩大

至 10%，即假如某个周期内平均煤价较上

一周期变化幅度超过 10%，将不再实行煤

电联动，国家发改委将对煤电价格作出干

预。 （钟 庆）

煤价并轨方案上报国务院
彻底市场化有待电价改革


